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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绝对权与相对权之分，民事法律关系有绝对法律关系和相

对法律关系之别，法学界普遍承认绝对权和绝对法律关系存

在的客观性，但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关于绝对法律行为和相

对法律行为的论述。事实上绝对法律行为不仅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它对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制度设计和

法学思考方法均有重大影响，法学研究中不应该忽视这个盲

点。 The civil right is divided into theabsolute right and the relative

right. The civil legal relation is divided intothe absolute legal relation

and the relative legal relation. In law circle theabsolute right and the

absolute legal relation are accepted popularly, butseldom accepts the

absolute legal act and the relative legal act. In fact, theabsolute legal

act is objective and practical. It will give great influenceupon the

theory on legal act, the civil legal systems and methodology

ofjurisprudence. The law circl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s

research. 【关键词】绝对权；绝对法律关系；绝对法律行为

；相对法律行为 absolute right. absolute legal relation.absolute legal

act. relative legal act 一、绝对法律行为的逻辑论证 （一）关于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通说 （二）关于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

关系的通说 （三）关于法律行为分类的通说 （四）盲点：绝

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 二、绝对法律行为的制度构建 （

一）不特定人在绝对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 （二）绝对法律行

为的成立 （三）绝对法律行为的生效 （四）绝对法律行为的



现实例证 三、绝对法律行为的价值 （一）绝对法律行为的理

论价值 （二）绝对法律行为的实践价值 四、绝对法律行为被

长期忽略的原因 结语 法学界普遍承认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存在

，也承认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的客观性，却无人研

究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对于绝对法律行为这个理

论研究的盲点，本文将首先从逻辑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将对绝对法律行为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考察，最后再对

绝对法律行为存在的价值予以评析。 一、绝对法律行为的逻

辑论证 （一）关于绝对权与相对权的通说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

概念渊源于罗马法的对物诉讼（actions in rem）与对人诉

讼(actions in personam)。[1]如果一项权利可以相对于每一个

人产生效力，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这种权利便

是绝对权，所有权就是典型的绝对权。在另一方面，一项权

利也有可能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人产生效力，这种权利便

是相对权，债权就是典型的相对权。关于绝对权和相对权的

划分，在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著中均不难见到，例如：史尚宽

先生认为，基于权利效力所及之范围，可以将私权分为绝对

权与相对权。绝对权（droit absolut）有谓之为对抗一般人之

权利，而相对权（droit relatit）为对抗特定人之权利。 [2]郑

玉波先生认为，私权以其效力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和相对

权两种。所谓“绝对权”者乃请求一般人不为一定行为之权

利也。“相对权”者乃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行为之权

利也。[3]梁慧星先生认为，以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以

将权利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所谓绝对权，指得对一切人主

张的权利，又称对世权。所谓相对权，指仅得对特定人主张

的权利，又称对人权。[4]王利明先生认为，根据对抗权利人



的义务人的范围，民事权利可以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绝对

权是指义务人不确定、权利人无须经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

可实现的权利。相对权是指义务人是特定人的权利。这种权

利的权利人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才能实现其权利。[5]

德国学者迪特尔 ? 梅迪库斯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

对权利作区分。绝对权和相对权就是其中的一种。一项权利

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即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

项权利。这种权利就是绝对权（absolutes Recht）。在另一方

面，一项权利也有可能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人产生效力

。[6]由此可见，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划分几乎成为法学界的定

论。 （二）关于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关系的通说 与绝对

权与相对权的划分相对应，按照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和义务

主体的范围，可以把法律关系分为相对法律关系和绝对法律

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的划分也已经为法学界

所普遍认可。例如：佟柔先生认为，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的义

务主体的范围，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分为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

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在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

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不特定人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对法律关系

，是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具体的即特定的人的法律

关系。[7]王利明先生认为，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的

范围，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分为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

。所谓绝对法律关系，在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权利

人以外的一切第三人的民事法律关系。所谓相对法律关系是

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具体的即特定的人的法律关系

。[8]张佩霖先生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有特定主体

和不特定主体之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一方或承



担义务一方都是明确、具体的当事人，即称为特定主体。凡

不能具体肯定的则称为不特定主体。[9]郭明瑞先生认为，根

据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的范围，民事法律关系可分为绝

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是指义务主体不

特定，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人均为义务人的民事法律关系。相

对法律关系是指义务主体为特定人的民事法律关系。[10] （

三）关于法律行为分类的通说 民事权利有绝对权与相对权之

分，民事法律关系有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之别，那

么就引起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而言，是否也存在绝对法律行

为和相对法律行为呢？学者们对此至今无人提及，例如：史

尚宽先生认为，法律行为可以分为一方行为、契约与合同行

为。[11]郑玉波先生认为，法律行为以“是否由当事人一方

之意思表示即可成立”为标准，可分为一方行为与多方行为

两种。[12]梁慧星老师认为，以法律行为之行为人为标准，

分为双方行为、单方行为和多方行为。[13] 王利明先生认为

，根据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形式，可以将法律行为分为单

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14]]德国学者

迪特尔 ? 梅迪库斯认为，法律行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予以

分类，最简单的分类是依据法律行为成立所必需的意思表示

的数量所作的划分，可以划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

为、多方法律行为和决议。检索的结果发现，目前立法、司

法和法学研究中根本没有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概

念。 （四）盲点：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 就当前法律

行为理论观之，法学界在对法律行为根据“是否由当事人一

方之意思表示即可成立”为标准进行划分时，几乎一致将法

律行为划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



。所有的研究资料都没有论及是否存在这种特定权利人和不

特定义务人之间的法律行为。目前的法学论著中也没有见到

关于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论述，也没有关于特定

人与不特定人之间存在绝对法律行为的观点。承认绝对权和

相对权、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却无人研究绝对法

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这恰恰是我们法学研究中的理论盲

点！ 就法律行为、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权利义务三者之间的

逻辑关系而言，法律行为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而民事

法律关系的建立使当事人之间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通过以

上对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的论述

，我们可以得知，法学界普遍承认绝对权的存在，也都明示

或者默示地承认绝对法律关系存在的客观性。由于绝对权的

权利主体是特定的权利人，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一切人，与

之相适应，绝对法律关系是特定权利主体和不特定义务主体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鉴于目前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中根

本没有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概念，我们姑且将这

种引起特定权利人和不特定义务人之间绝对权变动的法律行

为称为绝对法律行为，将这种引起特定权利人和特定义务人

之间相对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称为相对法律行为。基于私权自

治原则，法律关系的主体就应当是法律行为中作出意思表示

的民事主体，那么自然而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如果一项绝对

法律关系的变动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引起的，那么在这种法律

行为中作出意思表示的民事主体理所当然就是特定的权利人

和不特定的义务人。 简言之，如果绝对权和相对权是存在的

，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当然可

以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同样



也是存在的！ 二、绝对法律行为的制度构建 仅仅从逻辑推理

上认为绝对法律行为应该是存在的，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法律

行为就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如果绝

对法律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话，这就意味着特定权利人和

不特定义务人之间存在一个创立、变更或终止绝对权的意思

表示，那么这种意思表示如何完成呢？这种说法乍一听来似

乎不可思议，而且在实务操作中似乎也无法完成其制度构建

。让我们从不特定人在绝对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入手逐步进

行分析。 （一）不特定人在绝对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 排他性

效力为绝对权的鲜明特点，因此绝对权的变动不仅对特定人

深有影响，而且也有可能与不特定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

在绝对权的变动中没有不特定人进行意思表示的空间，仅凭

特定人的意思就可以产生对不特定人具有约束力之法律关系

，纯粹从理论上讲就难谓周全。事实上，绝对权的变动要给

予不特定人意思表示的空间，并非纯粹是一个逻辑游戏，它

更有自己的现实需要。为表达的直观，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不

动产物权变动的案例： 案例一：甲有一套房产，因登记机关

的错误，登记为乙所有，乙明知甲在发现登记错误后会限制

乙的转让行为并办理更正登记，乙为了获得这笔财产，便决

定将房屋出售变现，当乙与丙通过买卖合同登记转让之际，

甲作为真正的权利人，根本无法获得乙与丙交易的信息，法

律也没有给予甲救济的机会和手段。当甲获悉丙已经取得所

有权时，此时根据公示公信原则，作为善意受让人的丙均已

经取得了完满的所有权。 案例二：甲有一套房屋，乙和丙为

其子女，甲年老，先于1999年通过公证遗嘱指定其全部房产

由乙单独继承，后来又改变注意，于2000年重新立下了一个



新的公证遗嘱，将全部房产指定由丙单独继承。2001年甲病

故，乙随后根据自己的公证遗嘱向房地产登记机关办理了移

转登记。当丙申请登记时，才获悉该笔房产已经登记给乙，

并已经由乙再次转让给了善意之丁。 案例三：张三为房屋所

有权人，李四为房屋承租人，在承租过程中乙了解了张三的

身份证信息。随后，李四伪造了张三的身份证，向王五谎称

自己名叫张三，是房屋的所有人，因急需现金被迫将房屋卖

掉，王五信以为真，订立了买卖合同。李四利用伪造的身份

证申请办理登记，登记人员在登记过程中并未发觉李四使用

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结果登记手续遂顺利完成。王五在支付

清房价，住进房屋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张三要求王五立

即搬出房屋，而此时李四已经携款潜逃。 我们的制度设计往

往关注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可是我们所说的善意第三人均

是指交易完成以后，从具有权利瑕疵的出让人处不知情而获

得权利的善意受让人，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交易的安全。然而

，我们却忽视了在交易完成以前对与交易息息相关的利害关

系人的保护，这无异于我们在构建交易的秩序和安全的同时

却忽视了交易的公正。千万不要忘记，此时，利害关系人正

处在交易以外，虽然交易损害了他的权利，但法律上却将其

视为是负有不作为义务的不特定人中的一员。如果制度设计

上不给予不特定人进行意思表示的空间，真正权利人根本不

知道绝对权变动的情况，也没有提出权利主张的机会，而绝

对权一旦在变动后转让给善意受让人，真正权利人根本不可

能恢复其物权，而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这对真正权利人明显

不利。以上述案件为例，如果在物权变动发生前，就对交易

当事人之间试图发生的物权变动给予不特定人进行意思表示



的机会（在不动产所在地发布不动产变动的公告，并征求异

议），那么这种损害真正权利人的情形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预先就可以获得保护，而不仅仅是在丧失物权以后获得的并

不充分的救济。由此观之，在绝对权的变动中，不给不特定

人一个表达意思的空间，就无异于漠视真正权利人的利益。

显然，在我们目前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对不特定人在绝对权变

动中的利益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二）绝对法律行为的成

立绝对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人，义务主体是权利人以外的不

特定人，与之相适应，绝对法律行为的主体也就相映地一方

为特定人，另一方为不特定人。但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就会

凸显出来：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那么在绝对法律行

为中特定人和不特定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是如何进行的？笔者

认为，绝对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主要是通过公告、异议和沉

默的方式完成的。 1，公告 绝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与相

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具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不特定人

的人数众多。除了绝对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人均是不特定人，

不特定人人数众多且不确定。第二，不特定人在绝大多数人

情况下与绝对权的变动无利害关系。由于在绝对法律关系中

，不特定人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义务，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不特定人与绝对权的变动均无利害关系，因此不特定

人很少关心绝对权的变动情况，只是当绝对权的变动涉及到

不特定人中的某个人的利益时（例如：真正权利人），这个

人才会因其与自己有利害关系而有进行意思表示之客观需要

。第三，不特定人中的利害关系人难以甄别。在绝对权变动

的过程中，利害关系人只是为数众多的不特定人中的一员，

在利害关系人没有表明自己与绝对权的变动具有利害关系之



前，无法辨别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如

果在制度设计上要求权利人向所有不特定人逐一地作出意思

表示，既没有这种必要性，也不具备可行性。现实的方式就

是由特定人在绝对权发生变动以前向不特定人发布公告，表

明绝对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以征求不特定人之异议。公告是

特定当事人向不特定人发出意思表示的法定方式。 2，异议 

在公告期内，利害关系人可以对绝对权的变动提出异议。由

于绝对权具有排他性，只要有人提出异议且异议可以成立，

这就表明绝对权的变动中存在瑕疵，绝对权的排他性就不能

合法产生，那么这个绝对权的变动也就不能够进行。如果异

议经审核不能成立，则应当视为无异议。 3，沉默 如果公告

期限届满而始终无人提出异议，一切不特定人均保持沉默，

或者虽有异议但异议不能成立，则可以合理地推出结论：特

定人和不特定人之间已经就绝对权之变动达成合意。这个合

意就是特定人和不特定人之间关于绝对权变动的合意，这个

法律行为就是绝对法律行为。 （三）绝对法律行为的生效法

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有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之分。其

中一般生效要件是指为使法律行为发生完全效力所需具备的

普遍性的法律条件。这种一般生效要件规则在法律行为效力

规则体系中，乃至整个法律行为制度中均居于核心地位。而

特别生效要件则是指法律对某些行为发生效力所附加的特殊

条件，它实际上仅为法律行为效力的条件限制问题。在多数

情况下，法律行为只要具备了一般生效要件，即可引起行为

人预期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完全的法律效力。但在某些特

殊情况下，法律行为在已经成立并具备一般生效要件后并不

立即发生行为人预期的效力，欲使此效力发生仍须具备特定



的条件。[16] 绝对法律行为的生效必须要具备特定的条件，

那就是要经过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确认，这个确认程序主要是

通过国家机关的登记完成的，专利权、商标权、结婚、离婚

、不动产物权等绝对权的产生、变更和终止无不如此。以不

动产物权变动为例，由于物权变动涉及广大不特定人之利益

，国家公权力必须介入物权变动，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公

共利益。如果不动产物权变动脱离国家的监管，只要具备法

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就可以生效，那么就无法有效消除物

权变动中侵害真正权利人的风险，也就无法实现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和交易公正的目的。如果张三的房屋被错误地登记为

李四所有，李四试图恶意转让变现，我们很难想象李四会主

动向不特定人充分发布公告征求异议，更大的可能是李四企

图掩盖事实真相，尽量减少知情人，甚至在有人提出异议的

情况下也会尽量向登记机关和买受人隐瞒实情，以求蒙混过

关。由于国家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所以这个任务

理应由国家来承担。这就要求国家在绝对权变动中要予以适

度的介入，其途径就是：在绝对法律行为成立以后，必须经

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审查确认以后，绝对法律行为才可以生效

。 （四）绝对法律行为的现实例证 绝对法律行为并非主观臆

造，其存在具有客观性。虽然目前司法界和理论界尚没有关

于绝对法律行为的论述，但已经不自觉地将绝对法律行为在

立法中予以应用。在此仅对夫妻身份权、专利权和商标权这

些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权利变动的分析，以这些客观例证试图

说明绝对法律行为的制度构建是客观存在的。 1，夫妻身份

权的取得 瑞士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关于结婚

的程序大致如下：首先，当事人之间具有婚约。其次，婚约



人应在身份官员处陈报其对婚姻的允诺以便进行公告，公告

由婚约人双方住所地及原籍所在地的身份官员办理。任何利

害关系人均可在公告期间，以婚约人一方无婚姻能力或存在

法定婚姻障碍为理由，对婚姻提出异议。最后，如果没有人

提出异议，或虽有人提出异议但法官未受理或驳回，受理申

请公告所在地的身份官员才可以应婚约人的要求执行结婚仪

式。[①] 2，专利权之取得 根据我国专利法，专利局收到发明

专利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

满18个月，即行公布。专利局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

布其申请。自发明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至公告授予专利权之

日前，任何人均可以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专利申请向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②] 台湾专利法规

定，对于专利申请，经审查认为可予专利之发明，应将审定

书连同说明书、图式公告之。公告中之发明，任何人认有违

反第1条至第4条之规定，或利害关系人认有不合第12条之规

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备具申请书，附具证件，向

专利局提出异议，请求再审查。审定公告之发明，公告期满

无人提起异议或异议不成立时，即为审查确定。[③] 3，商标

权之取得 我国商标法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符合本法有

关规定的，由商标局初步审定，予以公告。对初步审定的商

标，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无异议

或者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的，始予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

证，并予公告；经裁定异议成立的，不予核准注册。[④] 台

湾商标法规定，商标主管机关于申请注册之商标，经审查后

认为合法者，除以审定书送达申请人外，应先刊登商标主管

机关公报，俟满三个月别无利害关系人之异议，或异议经确



定不成立后，始予注册。对审定公告之商标所提异议，经确

定成立者，应撤销原审定。商标自注册之日起，由注册人取

得商标专用权。[⑤]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商标注册申请

依本编及行政法院法规规定的形式和条件提交和公布。注册

申请公告两个月内，任何利害关系人可向国家工业产权局局

长提出意见；在上述的两个月的公告期限内，注册商标或申

请在先商标所有人或享受优先权日的商标所有人，或在先驰

名商标所有人可向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对注册申请提出异议

。如异议经裁定成立，则注册申请即予驳回。[17] 4，不动产

物权之变动 台湾土地法和土地登记规则规定，对于土地总登

记、土地所有权第一次登记、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时效

取得登记，登记机关接收申请登记案件后，应即依法审查，

经审查无误者，依法应予公告，在公告期间内（总登记的公

告期不得少于15日）土地权利关系人如有异议，可以向登记

机关书面提出，并应附具证明文件。对于异议，首先由登记

机关予以调处，不服调处者，应于接到调处通知后十五日内

，向司法机关诉请处理。公告没有异议的，可以办理登记。[

⑥] 身份权、专利权、商标权、物权均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

。从以上的立法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绝对权变动过程中

绝对法律行为存在的客观性。以夫妻身份权的取得为例，结

婚前的公告异议程序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绝对法律行为。婚姻

关系一旦合法成立，其夫妻身份即具有排他性。假如甲与乙

已经登记结婚以后，鉴于夫妻身份的排他效力，任何一方不

得再与他人结婚，但是，如果甲隐瞒真实情况谎称自己未婚

，并再一次与丙一起申请登记结婚，在这种情况下，甲与丙

的婚姻登记就构成对乙的配偶权的侵害。但对于婚姻登记机



关而言，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登记机关仅仅通过登

记恐怕难以审核出甲的婚姻状况，那么登记机关就会把乙视

为是为数众多的不特定义务人中的一员，认为其与甲、丙的

婚姻登记毫无利害关系。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是：在这种具

有绝对性质的婚姻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如何才能尽可能减少错

误的可能性？那就是在未婚夫妻在取得正式夫妻身份关系之

前，除了要求当事人之间具有结婚的合意以外，还需要征求

不特定人之同意，更准确地说，就是通过公告的形式在不特

定人中寻找与绝对权变动有利害关系的权利人。如果无人提

出异议，则表示可以合理地作出推论：绝对法律关系的建立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没有异议”实质是在未婚夫妻和

不特定人之间以沉默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关于绝对权变动（取

得夫妻身份权）的绝对法律行为！ 三、绝对法律行为的价值 

绝对法律行为不是逻辑游戏，也不是纯粹学术上的主观臆造

，而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制度构建。它不仅可以完善

法律行为理论，而且在不动产转让、专利权授予、婚姻登记

等诸多涉及绝对权变动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 （一）

绝对法律行为的理论价值 1，完善法律行为理论 目前法学界

承认绝对权，也承认绝对法律关系，但无人论及特定人和不

特定人之间的绝对法律行为。目前学术界将法律行为划分为

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这无法合理

解释引起绝对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的性质问题，绝对法律行为

的概念将使法律行为理论更加完善。 2，彻底贯彻绝对权和

相对权的区分原则 绝对法律行为引起绝对法律关系，从而导

致绝对权的变动，相对法律行为引起相对法律关系，从而导

致相对权的变动。如果不承认绝对法律行为的存在，就无法



解释绝对权变动的原因，也无法解释引起绝对权变动的法律

行为的性质。绝对法律行为可以使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区分在

逻辑上得到彻底的贯彻。即： 绝对法律行为 → 绝对法律关系

→ 绝对权 相对法律行为 → 相对法律关系 → 相对权 正是因为

没有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概念，所以德国物权行

为理论才会争论百年而相持不下。物权行为理论的创始人萨

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一文中他写道：“交付是一个真

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

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18]根据萨维尼的

论述，作出物权行为意思表示的仅仅是债权行为的双方当事

人。物权与债权在主体、效力上的本质差别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引起物权变动时，为何物权意思表示的主体却可以和

债权意思表示主体完全重合？显然，物权行为理论认识了相

对权与绝对权之间的本质差异，而最终又在相对性和绝对性

的差异中陷入了逻辑思维的混乱之中。物权行为理论的确有

科学的成分，但它又无法解答反对者的合理质疑，根本的症

结就在这里。 （二）绝对法律行为的实践价值 1，保护交易

之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绝对权利变动之前，将权利状态向

一切不特定人公告，给予与绝对权变动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权

利变动提出异议，避免绝对权变动中存在权利之瑕疵，以切

实保护利害关系人之利益，维护了交易的公正性。 2，为绝

对权的正确性推定提供依据。 不特定人预先知悉绝对权之变

动，且没有利害关系人对权利之变动提出异议，则在法律上

可以合理地认为，一切不特定人对权利之变动均无异议，从

而可以推定权利之变动具有正确性。绝对法律行为在更大的

程度上保证了绝对权变动的合法性，减少了变动之后受到真



正权利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追夺的几率，提高了交易的安全

性。 3，降低审查成本。 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专利权登

记、商标登记等绝对权变动过程中，国家为了保证绝对权变

动的正确性，必须加以实质性审查，然而对绝对权的来龙去

脉进行实质性审查不仅十分困难，而且成本巨大。绝对法律

行为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绝对法律行为实际

上就是借助不特定人的参与来检验绝对权是否存在权利瑕疵

的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审查的成本。 四、绝对法

律行为被长期忽略的原因目前的法学论著中没有见到关于绝

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论述，也没有关于特定人与不

特定人之间存在绝对法律行为的观点。绝对法律行为的存在

之所以被我们长期忽略，其原因何在？ 第一，绝对法律行为

成立的方式是推定。特定人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的方式是发

出公告，而不特定人则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作出承诺，即对公

告保持沉默（不提出异议）。这其中的意思表示的合意显然

不具有合同那样明确的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而是采取了推

定方式。 第二，绝对法律行为的生效要经过国家公权力的确

认。 绝对法律行为往往是通过国家公权力机关进行的，因此

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纯粹是公法上的行为，而忽略了私法行为

的存在。以专利权为例，专利权属于绝对权，专利权的授予

就意味着绝对权的产生。如果专利申请人根本不具备授予专

利权的条件，专利机关却把应当属于公有领域的技术或产品

授予了专利，那么这势必要对不特定人造成损害。正是因为

绝对权的授予与不特定人具有利害关系，所以这种具有绝对

性的专利权在被授予之前，专利机关必须向不特定人发布公

告，目的就在于征求不特定人的异议。由于国家公权力机关



的参与，我们经常把专利机关的公告视为是纯粹的行政行为

，丝毫没有注意其中客观存在的绝对法律行为。事实上，国

家专利机关发布公告中的意思表示具有公法（行政法）和私

法（民法）的双重效果，一方面公告是国家专利机关的意思

表示，它是国家机关就该专利申请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这

种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另一方面，公告又是由

专利申请人作出的民法范畴中的意思表示，它表明专利申请

人向不特定人发出了取得专利权的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

正是绝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民法

上的意思表示是通过行政机关间接作出的。也可以说，这两

种性质不同的意思表示是通过“一明一暗”的方式完成的，

一个意思表示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法上意义上的意思表示

（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一个意思表示是通过行政

机关间接作出的民法意义上的意思表示（申请人向不特定人

作出的试图取得绝对权的意思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意思表

示在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时就明显地暴露出来。针对国家专

利机关发布的公告所提出的异议被清晰地区分两种情况：第

一种情况，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所提出的异议。

例如，《专利法》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提

出异议，如果专利机关在公告中规定只给利害关系人两个月

的期限，这种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就专利机关的异议期限

违反法律的规定表明自己的异议，甚至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

诉讼。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异议所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

行政行为，而不是专利申请人是否可以享有专利权。第二种

情况，针对申请人试图取得绝对权的意思表示所提出的异议

。如果利害关系人认为专利申请人根本不符合享有专利的条



件，他可以就专利申请人的试图享有绝对权的意思表示提出

异议。对于第二种情况，不特定人所提出的异议并不是针对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指向特定当事人试图取得绝

对权的意思表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告实际上就是当

事人在政府部门监管下所发出的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尽管这

个绝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通过行政机关间接作出的，

但它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除了可能涉及的个别利害关系人

外，几乎没有人会关注绝对权的变动。由于在绝对法律关系

中不特定人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绝对权

法律关系的变化只是导致不特定人承担不作为义务的对象发

生了变化，这一切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甲拥有一套房产，

所有不特定人都负有不侵害甲房屋所有权的义务，现在甲将

房屋出售给乙，除了甲和乙之间感觉到了财产的增加和减少

以外，对于其他所有的不特定人而言，只不过由原来向甲承

担不作为的义务，转变为向乙承担不作为的义务。事实上，

在生活中我们只要注意不干涉其他人的事务就可以了，这种

房屋产权的变化其实也没有扩大不特定人的任何不作为义务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可能涉及的个别利害关系人外，

几乎没有人会关心这次房屋产权的公告、异议和权利转移。 

结语 事实表明，绝对法律行为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在制度

设计上具有可操作性，它不仅对绝对权变动中的利害关系人

而言至关重要，而且对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制度设计和法学

思考方法均有重大影响，对于这个理论研究的盲点，我们不

应该忽略它的存在，而应当把它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 【注

释】 此文为于海涌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动产物

权登记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02CFX010）的部分最终结项



成果。 作者简介： 于海涌（1969?），男，安徽淮北市人，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后，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商法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和商法。 [①]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

第一编第六章的相关规定与法国民法典第63,64,68,166,

175-1,75, 194条。 [②] 参见我国《专利法》第34条与《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48条。 [③] 参见我国台湾《专利法》第30条、

第32条和第38条。 [④] 参见我国商标法第16条和第18条。 [

⑤] 参见台湾商标法第41条和第21条。 [⑥]参见台湾《土地登

记规则》第53条和《土地法》第55条。 【出处】 《现代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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